
應用化學系 95 學年度前入學生重補修對照表(進修部) 

適用 95學年度前入學生               96年 3月 16 日應用化學系專業課程委員會修訂 

科目名稱 
學分數 

／時數 

抵充科目 
抵充方式 備註 

科目名稱 
學分數 

／時數 

普通化學實驗(二) 1/3 生物學實驗 1/2 

若「普通化學實驗(二)」不

及格，須修習「生物學實驗」

作為抵充或至他系或跨部

修習相同科目名稱及學分

數作為抵充。。 

 

化學合成技術與實驗 4/4 化學合成技術與實驗 3/4 

若「化學合成技術與實驗

4/4」不及格，須修習「化學

合成技術與實驗 3/4」作為

抵充，不足之 1學分須修習

專業選修科目，作為抵充。 

 

化學分析技術與實驗 4/4 化學分析技術與實驗 3/4 

若「化學分析技術與實驗

4/4」不及格，須修習「化學

分析技術與實驗 3/4」作為

抵充，不足之 1學分須修習

專業選修科目，作為抵充。 

 

應用化學導論 2/2 綠色科技導論(二) 2/2 

若「應用化學導論」不及

格，須修習「綠色科技導論

(二)」作為抵充。 

 

材料科學與實驗 4/4 

材料科學 3/3 
若「材料科學與實驗」不及

格，須同時修習「材料科學」

及「材料科學實驗」二科作

為抵充。 

 

材料科學實驗 1/3 

 

 

 

 

 


